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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日前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大陆首个倡导“性

向平等”的社团“彩虹社”(英文名HappyTogether)。由于该

社团倡导多元文化与平等，让不同性取向的学生友好相处、

互相尊重，因而甫一成立就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据了解

，彩虹社的前身“酷儿研究小组”是中文系艾晓明教授创办

中大性别教育论坛下设的读书小组，研究上世纪90年代在西

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性理论思潮“酷儿理论”。 在过去的一年

多时间里，小组曾在校园内举办电影展播、“同志、同学、

好朋友”艺术论坛等活动。小组成员今年9月向中大珠海校区

校方申请成立“彩虹社”社团，社名引申自同志平权运动的

标志彩虹旗。 “虽然学校很重视和理解这类群体的需要，但

毕竟太敏感，社团一度申请不下来。”中大性别教育论坛成

员、中文系硕士研究生陈静梅说，彩虹社的学生其后向艾晓

明老师求助，她也曾经和学生处负责的老师沟通过。最后，

学校还是批准了社团的成立。 “从保守到开放需要一个慢慢

交流、沟通的过程，学校能够开这个先河已经很不错了。”

参与筹建彩虹社的中大学生小L说。 小L介绍，彩虹社是一个

学术与公益性质的社团。在这里，多元的性取向，多元的文

化相互平等，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今后，彩虹社将面向学

生举办影展、沙龙、讲座，开办酷儿艺术展等活动，并与其

他“同志”组织或个人进行交流。 对话艾晓明： 彩虹社研究

“酷儿理论”，不是同性恋团体 作为彩虹社及前身“酷儿小



组”的指导老师，中大中文系艾晓明教授就彩虹社的相关问

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新快报：彩虹社的前身“酷儿小组”

是你倡导成立的吗？成立的宗旨是什么？ 艾晓明：是我倡导

的。宗旨就是推动校园性别平等，消除歧视和偏见。 新快报

：为什么要从一个小组发展成为一个社团？ 艾晓明：不是一

个合法注册的社团，学生活动就有困难。例如他们以前不能

公开贴海报、不能在公开的宣传栏发布活动信息，搞活动申

请课室等等都要通过其他的名义进行。成为合法注册社团后

，就和学校其他社团一样享有平等的资源。学校对社团活动

是有支持的，他们也可以向学校申请活动经费。另外可以公

开发起活动、参加社团迎新活动招收会员、使用学校各种公

共空间等等。 新快报：外界有人认为彩虹社就是一个同性恋

的团体，并通过活动得到社会的认同，你是否赞同这一说法

？ 艾晓明：没有一个团体是以性的身份存在的。社团活动主

要是让大家了解“酷儿理论”，反思过去的偏见，并讨论如

何消除偏见。获得认同并不是让人们知道谁是同性恋，而是

要研究为什么存在对同性恋的歧视和偏见、这些偏见有什么

法律依据、如何实现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平等。 新快报：你认

为彩虹社的成立有什么意义？ 艾晓明：作为一个社团，它的

成立可以让同学开展一系列讨论、学习、交流，从而消除歧

视、偏见。彩虹社可以开展倡导性别平等、友好相处、健康

教育、安全性教育、对学校政策进行探讨等活动。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